
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升等員額排序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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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19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

（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）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依

據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員額排序要點」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通

識教育中心教師升等員額排序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 2 條 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校每年核定之升等員額數，審議教師申請

升等案件；申請數超過核定員額數時，應按本細則辦排序及升等事

宜，至該學年核定員額數用罄為止。 

第 3 條 1本中心專任教師（不含初聘）升等員額排序之分配項目及比例如下： 

一、校務貢獻：40%。 

(一)擔任本校與附屬機構行政主管，年資累計滿二年，以 10%計算，

其後每增加一年行政年資，遞增 5%，以 30%為上限。 

(二)送審人自述於本校任職期間之校務貢獻與其他相關卓越表現，檢

具佐證資料，由校長評定，以 10%為上限。 

二、中心之表現及其專長對校務發展情形：40%，各項專業及事務之表現

如下表： 

評審標準 計分方式 

協助完成本中心各項行政工作 2分/件 

協助人文精神組相關支援事項 2分/件 

協助服務學習組相關支援事項 2分/件 

擔任學群、學門召集人、中心內各委員會委員或任務

編組召集人 
2分/學期 

參與執行各學群（學門）之行政服務事宜 2分/件 

引進與中心事務活動相關之校外資源 3分/件 

協助學校或本中心募款 

1萬元以下 /5分 

1萬-5萬元/10分 

5萬-10萬元/15分 

10萬元以上/20分 

協助中心外其他單位服務工作（需證明文件，且不與

校級服務重複） 
2分/件，上限 10分 

配合校中心政策之相關通識課程授課(如智財權、性

別課程) 
2分/班，上限 10分 

協助撰寫中心或各組計畫書（不與教學、研究重複） 5分/件 



協助中心或各組計畫案之執行（不與教學、研究重複） 5分/件 

個人申請相關的計畫案（不與教學、研究重複） 5分/件 

教師自行列舉上述項目之外的具體服務事項 2分/件，上限 6分 

三、個人計畫：20%。 

(一)個人計畫係指送審人以本校名義且為計畫主持人所獲取之計

畫，包含各專利授權、技術移轉、政府機關及產學合作計畫，

不含因行政職務衍生之計畫。 

(二)個人計畫累計金額達新臺幣三十萬元，以 10%計算為原則。累

計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，其計算方式如下： 

金額 累計新台幣

100 萬元以

上 

累計新台幣

80 萬 元

(含 )~100 萬

元 

累計新台幣

60 萬 元

(含)~80萬元 

累計新台幣

40 萬 元

(含)~60萬元 

累計新台幣

30 萬 元

(含)~40萬元 

點數 20% 19% 18% 17% 16% 

2前項各款之採計區間如下： 

一、第一款以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申請升等當學期為限。 

二、第二款及第三款以送審前五年內，且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

後至申請升等當學期。 

3若同分時，依上述項次順序之分數為排序依據。 

第 4 條 本細則規範未盡事宜，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5 條 本細則經本中心教評會議通過，並陳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後公告

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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